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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78）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第一季度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之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個上
市的市場。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
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老練投
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
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而刊載。本公司的董事願就本公告的資料共
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公
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或欺詐成份；及本公告並無遺漏其他
事項致使本公告內任何聲明或本公告有所誤導。

本公告將刊載於本公司網站(http://www.chinainfotech.com.hk)及自刊載日期起計在創業板
網站(http://www.hkgem.com)「最新公司報告」頁內保留最少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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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信息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未經審核業績，連同二零一三年同期
的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3 5,237 6,809
銷售及服務成本 (4,346) (5,502)  

毛利 891 1,307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3 617 10,375
銷售及分銷費用 (2,140) (2,074)
行政費用 (7,005) (5,713)
於損益賬按公平值處理之金融資產收益 195 –
財務費用 4 – (480)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稅前（虧損）╱溢利 5 (7,442) 3,415
所得稅費用 6 – –  

期內來自持續經營業務（虧損）╱溢利 (7,442) 3,415
已終止經營業務
期內已終止經營業務虧損 7 – (641)  

期內（虧損）╱溢利 (7,442) 2,774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虧損）╱溢利 (7,332) 3,422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虧損 – (436)  

(7,332) 2,986
  

非控股權益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虧損 (110) (7)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虧損 – (205)  

(110) (212)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溢利 8
基本及攤薄
－期內（虧損）╱溢利 (0.52)港仙 0.33港仙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虧損）╱溢利 (0.52)港仙 0.38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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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溢利 (7,442) 2,774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收入（已扣除所得稅費用）

換算境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581) 348
出售附屬公司而重新分類調整之累計匯兌差額 – (7,494)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8,023) (4,372)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7,913) (4,246)
非控股權益 (110) (126)

  

(8,023) (4,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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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
會計原則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的披露規定
編製。

編製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所用的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用者貫徹一致。

綜合賬目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簡明
財務報表。若存有不相近的會計政策，本公司將作相應調整。附屬公司的業績乃分別由其收
購日期（即本集團取得控制權之日）起綜合計算，至上述控制權終止之日止。集團內公司間所
有交易及集團內公司間結餘所產生的所有收入、開支及未變現收益及虧損於綜合賬目時全
面對銷。

2. 經營分部資料

下表呈列本集團各業務分部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營業
額及溢利╱（虧損）。由於本集團的大部份客戶及營運業務均位於中國內地，故並無進一步呈
列地區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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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分部資料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軟件開發及系統集成 技術支援及維護服務 內部開發產品 總計 軟件開發及系統集成 技術支援及維護服務 總計 集團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對外客戶銷售 3,462 2,506 1,775 4,303 – – 5,237 6,809 – – – 1,013 – 1,013 5,237 7,822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137 – – – – – 137 – – – – – – – 137 –                

3,599 2,506 1,775 4,303 – – 5,374 6,809 – – – 1,013 – 1,013 5,374 7,822

對賬：
銀行利息收入 143 128 – 8 143 136

來自持至到期日投資之
投資收入 45 – – – 45 –

於損益賬按公平值處理之
金融資產之投資收入 218 – – – 218 –

未分配收益 74 33 – – 74 33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5,854 6,970 – 1,021 5,854 7,991      

分類虧損 (3,214) (1,534) (1,648) (2,634) (23) (16) (4,885) (4,184) – – – (649) – (649) (4,885) (4,833)

對賬：
銀行利息收入 143 128 – 8 143 136

來自持至到期日投資之
投資收入 45 – – – 45 –

於損益賬按公平值處理之
金融資產之投資收入 218 – – – 218 –

未分配收益 74 33 – – 74 33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10,214 – – – 10,214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3,232) (2,296) – – (3,232) (2,296)

於損益賬按公平值處理之
金融資產收益 195 – – – 195 –

財務費用 – (480) – – – (480)      

除稅前（虧損）╱溢利 (7,442) 3,415 – (641) (7,442) 2,774

所得稅費用 – – – – – –      

期內（虧損）╱溢利 (7,442) 3,415 – (641) (7,442) 2,774
      

3. 營業額、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收入，亦即本集團之營業額，指期內(1)軟件開發及系統集成服務之服務收入之適當部份（扣
除增值稅、營業稅及政府附加稅）；(2)出售貨物之淨發票值（扣除增值稅、政府附加稅及退貨
及貿易折扣之撥備）；及(3)提供服務之合約收入之適用部分（扣除營業稅及政府附加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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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營業額、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分析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提供軟件開發及系統集成服務 3,462 2,506
提供技術支援及維護服務 1,775 4,303

  

5,237 6,809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及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143 128
來自持至到期日投資之投資收入 45 –
於損益賬按公平值處理之金融資產之投資收入 218 –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附註7有更多背景資料以供參閱） – 10,214
政府補貼 137 –
其他 74 33

  

617 10,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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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財務費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長期貸款利息 – 480
  

5.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稅前（虧損）╱溢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稅前（虧損）╱溢利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後得出：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258 288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40 40

  

6. 所得稅費用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由於期內本集團並無來自香港之任何應課稅溢利，故此並
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二零一三年：零）。

有關中國內地業務之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乃根據現行法規、詮釋及慣例就期內之估計應課
稅溢利按適用稅率計算。根據相關中國稅務規則及法規，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享有所得稅減
免，原因為此等附屬公司於中國內地屬高新科技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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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香港 – –
本期－中國 – –

  

期內的稅項支出總額 – –
  

7. 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本公司與啟發控股有限公司「（啟發」）訂立買賣協議「（出售事
項」）。據此，本公司同意有條件出售，啟發同意有條件購買愛思科技有限公司（「愛思科技」）
之68%已發行股本，總代價為人民幣50,000,000元（相約62,240,000港元）。根據創業板上市規
則啟發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故該出售事項，須遵守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出售事項已於二
零一三年一月十一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獲本公司獨立股東批准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愛思科技乃是一家投資控股公司，持有北京北控三興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三興」）之100%註
冊資本。三興主要為北京市政府轄下相關部門提供社會保險管理、人力資源管理、流動人口
管理等政務資訊系統之開發運行及維護服務。

該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一三年二月四日完成。於完成出售事項後，愛思科技及三興不再為本公
司的附屬公司及其業績﹑資產和負債和現金流自那時起不再綜合於本集團之內。於完成出
售愛思科技所錄得之收益為10,21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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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和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載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已終止經
營業務業績概要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 1,021
費用 – (1,662)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稅前虧損 – (641)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稅前虧損之相關的所得稅 – –

  

期內已終止經營業務虧損 – (641)
  

8.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溢利

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每股基本（虧損）╱溢利乃按權益持
有人應佔期內的未經審核（虧損）╱溢利及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溢利分別約為
7,332,000港元（二零一三年：溢利2,986,000港元）及7,332,000港元（二零一三年：溢利
3,422,000港元），以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1,397,652,100股（二零一三年：
898,490,636股）為基準計算。

9.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止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派付期內的中期股息（二零一三年：
無）。



– 10 –

10. 儲備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賬 資本儲備
外幣換算

儲備 中國儲備金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權益總值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89,849 1,204,135 8,329 22,244 12,569 (1,202,651) 134,475 18,326 152,801
期內溢利╱（虧損） – – – – – 2,986 2,986 (212) 2,774
其他全面收入
－折算境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262 – – 262 86 348
－出售附屬公司而重新分類調整之
  累計匯兌差額（附註7） – – – (7,494) – – (7,494) – (7,494)         

期內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 – – (7,232) – 2,986 (4,246) (126) (4,372)
出售附屬公司（附註7） – – – – (5,782) 5,782 – (19,068) (19,068)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89,849 1,204,135 8,329 15,012 6,787 (1,193,883) 130,229 (868) 129,361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89,849 1,204,135 – 17,373 7,826 (1,198,645) 120,538 (976) 119,562
期內虧損 – – – – – (7,332) (7,332) (110) (7,442)
其他全面收入
－折算境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581) – – (581) – (581)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581) – (7,332) (7,913) (110) (8,023)
發行新股份 179,698 17,970 – – – – 197,668 – 197,668
發行新股份應佔交易成本 – (2,562) – – – – (2,562) – (2,562)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269,547 1,219,543 – 16,792 7,826 (1,205,977) 307,731 (1,086) 306,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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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根據相關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的普通決議案，本公司透過增加額外
3,000,000,000股新股份，每股面值為0.10港元，令本公司之法定股本由1億港元增至4億港
元。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本公司透過公開發售按於記錄日期每持有一股股份獲發兩股發售股
份的基準發行1,796,981,272股每股面值0.11港元的發售股份，並籌得所得款項約為
197,700,000港元。公開發售已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六日完成。該項公開發售之詳情已載於本
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一月十日之有關通函及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三日之有關售股章程。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本公司已完成收購上海瑞鴻九坊投資合夥企業21.45%之合夥人權
益。該項交易之詳情已載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六日、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二
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及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六日之有關公告。

除上述外，於回顧期內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提供信息科技相關之服務為集團的
主要收入來源。

前景及展望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將透過近期於公開發售新股份所籌得之款項繼續專
注於中國發展信息科技相關之服務及邁進前景樂觀的新業務領域。

二零一四年，內地經濟增長速度較二零一三年將會放緩。本集團於電子政務建設、電子教
育管理等領域面對激烈的競爭。本集團致力於二零一四年維持穩定運營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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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公司已於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一月十日之通函中載述，除其他用款計劃外，本公司擬於
二零一四年將約為181,000,000港元應用於若干資訊科技項目有關的投資，即為：

(1) 自動空氣與水污染水平監測方面之城市應急管理系統（「城市應急管理」）；

(2) 用於新鋼鐵冶煉技術之自動化控制及監控系統；

(3) 醫學資訊科技系統（「MRS」）；及

(4) 電子商務平台之其他中小型項目。

本集團期望透過上述列舉的投資項目以增大經營規模，並從中受益。

僱員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業績回顧期內維持聘用全職僱員236名（二零
一三年：256名），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員工成本為7,440,000港元（二
零一三年：7,304,000港元），管理層認為員工的薪酬水平具市場競爭力。

財務回顧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錄得的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營業額為
5,237,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的6,809,000港元減少23.1%。營業額較二零一三年度同期減少
之主要原因是本期間的技術支援及維護服務銷售收入減少所致。

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首季度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銷售及服務成本總額為4,346,000港元，
較二零一三年同期的5,502,000港元減少21.0%。其減少乃是直接因為營業額減少所致。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首季度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毛利為891,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的
1,307,000港元減少416,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首季度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毛利率較二零
一三年同期的19.2%輕微減少至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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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其他收入及收益
為617,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0,375,000港元），當中包括：(i)銀行利息收入143,000港元（二
零一三年：128,000港元）；(ii)263,000港元之持至到期日投資及於損益賬按公平值處理之
金融資產之利息收入（二零一三年：零港元）；(iii)出售附屬公司收益為零港元（二零一三
年：10,214,000港元）；(iv)政府補貼為137,000港元（二零一三年：零港元）；及(v)其他收入
74,000港元（二零一三年：33,000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第一季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銷售及分銷費用為2,140,000港元，較二
零一三年同期的2,074,000港元輕微增加3.2%。

本期間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行政費用為7,005,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的5,713,000港元增加
22.6%。其增加主要是增加人工成本所致，當中包括增加基本工資及增加員工的業績獎金
計提。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第一季的財務費用為零港元，二零一三年同期為480,000港元。所有
於二零一三年的財務費用乃是當期產生之長期貸款利息。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錄得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為
7,332,000港元（二零一三年：溢利2,986,000港元，當中主要是來自出售附屬公司之非經常
性收益。）

一般資料

董事的服務合約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各董事概無與本公司訂立不可由本公司於一年內毋須支付
賠償（法定賠償除外）而終止的任何現有或擬訂服務合約。

董事的合約權益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內，各董事於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同系
附屬公司所訂立對本集團業務屬重要的任何合約中，概無直接或間接擁有重大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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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短倉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本及相關股份中擁有的權益及短倉（該等權益及短倉乃記錄於
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置的登記冊內，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
至第5.68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如下：

(1) 於本公司普通股的長倉：

無

(2) 於本公司購股權的長倉：

無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概無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已登記於本公
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權益或短倉而須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352條記錄在冊或須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至第5.68條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董事購買股份或債權證的權利

除上文「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短倉」一節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內任何時間概無授出任何權利予任何董事、彼等各自的配偶或未成年
子女，致使彼等可透過購買本公司的股份或債券而獲取利益，彼等亦無行使任何該等權
利；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及同系附屬公司亦無參與任何安排，致使董事於任何其他法
人團體獲得該等權利。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按照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的權益登記
冊所記錄，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權益的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如下：



– 15 –

於本公司普通股的長倉：

姓名╱名稱 附註 身份及權益性質
所持

普通股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的百分比

Novel Rainbow Limited 直接實益擁有 1,037,067,449 38.47%

魏高先生 (a) 透過受控制法團 1,037,067,449 38.47%

北京發展（香港）有限公司 (b) 透過受控制法團 189,551,344 7.03%

北京控股有限公司 (c) 透過受控制法團 189,551,344 7.03%

北京企業投資有限公司 (d) 透過受控制法團 189,551,344 7.03%

北京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e) 透過受控制法團 189,551,344 7.03%

Prime Technology Group 
Limited

直接實益擁有 167,754,607 6.22%

附註：

(a) 由於魏高先生於Novel Rainbow Limited所持的控股權益，故被視為擁有1,037,067,449股股
份的權益。

(b) 由於北京發展（香港）有限公司擁有其全資附屬公司Prime Technology Group Limited及
E-Tron Limited的控股權益，故被視為擁有189,551,344股股份的權益。

(c) 由於北京控股有限公司擁有北京發展（香港）有限公司的控股權益，故被視為擁有
189,551,344股股份的權益。

(d) 由於北京企業投資有限公司，以及北京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於北京控股有限公司所持的控股
權益，故被視為擁有189,551,344股股份的權益。

(e) 由於北京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擁有北京企業投資有限公司及北京控股有限公司的控股權益，
故被視為擁有189,551,344股股份的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概無人士（不包括本公司董事，彼等的
權益載於上文「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短倉」一節）已登記擁有本公司股份或相
關股份的權益或短倉而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記錄在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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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競爭權益

於回顧期內，董事或本公司管理層股東（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被視為於直接或間
接與本集團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的業務中擁有權益。

企業管治

企業管治常規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內，本公司已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
載的企業管治守則（「守則」）。

非執行董事

董事會符合創業板上市規則有關委任最少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的人數下限規定。董事會
符合有關最少有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具備合適專業資格或會計或相關財務管理專業知識
的規定。彼等具備合適及充足的經驗及資歷履行其職務，以全面代表股東的利益。非執行
董事概無指定委任年期，因此偏離守則條文第A4.1條的規定，該守則條文訂明非執行董事
須有指定委任年期，並須重選連任。

根據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所有非執行董事均須輪值告退。本公司認為已有足夠措施確
保本公司的企業管治標準不遜於該守則的規定。

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其條款並不遜於創業板上市規則
第5.46條至5.68條所載的規定交易準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董事於截至二零
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內均已遵守該操守守則及規定交易準則以及有關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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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條至第5.33條，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並以書面界定其職權
範圍。

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監督本集團的財務申報程序及審閱本集團的財務報表、檢查及
監察本集團所採納的內部監控系統，以及審閱本集團外聘核數師的相關工作。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包括吳國輝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孫國富博士及陳忠發先
生。所有審計委員會的成員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並認為該等業績的編製已符合適用的會計準則。

提名委員會

董事會成立了提名委員會，負責檢討董事會的架構、人員及構成並就任何配合公司策略而
擬對董事會作出的變動提出建議，物色具備合適資格可擔任董事的人士並挑選提名有關
人士出作董事或就此向董事會提供意見，評核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性，以及負責就董事
委任、重新委任及繼任等事宜向董事會提出建議。提名委員會現有成員三名，主席陳忠發
先生，委員為孫國富博士及胡卓爾先生。提名委員會大部分成員為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
事。

薪酬委員會

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34至5.36條，本公司已成立薪酬委員會並以書面界定其職權範圍。

於回顧期內，薪酬委員會的成員為吳國輝先生（薪酬委員會主席）、孫國富博士及陳忠發先
生。所有薪酬委員會的成員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薪酬委員會的主要角色及職責包括釐定所有執行董事的具體薪酬方案（包括實物利益、退
休金權利及賠償款項、離職或終止委任的任何應得賠償），以及向董事會建議非執行董事
的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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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定期舉行會議，以釐定董事的薪酬政策及評估本公司各執行董事及若干高層
管理人員的表現。

內部監控

董事會須對本集團的內部監控系統及檢討其有效性承擔總體責任。董事會將會定期檢討
本集團的內部監控系統。

承董事會命
中國信息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胡卓爾

香港，二零一四年五月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胡卓爾先生（行政總裁）及謝志偉先生；以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吳國輝先生、孫國富博士及陳忠發先生。


